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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张西流

为了保障我国人口生育率
安全，解决“准父母”有关学前教
育的焦虑，全国政协委员安庭建
议，推动“学前教育”纳入义务制
教育体系试点，先从有条件、有
意愿的省份或城市推行。国家相
关部门就这一问题进行及时的
前瞻性调研、思考、设计、规划与
实施，早日将“子女入托接受义
务制教育”的构想变为现实。

最近几年，不断有专家学者
及委员代表，提出要将义务教育
的年限增加：一是向下延伸，将

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还有一
种是建议向上，将义务教育向高
中阶段延伸。目前各地对义务教
育相关规定的执行也不完全同
步。多数地方实行小学、初中9年
义务教育，有的地方则实行小
学、初中、高中12年义务教育；而
陕西省已全面实施13年免费教
育，将学前教育1年、高中3年也纳
入义务教育范畴。不可否认，执
行义务教育政策，应因地制宜，
量力而行，不可盲目冒进。对于
一些地方实施12年甚至13年义务
教育，教育部既不提倡，也不反
对，可以理解。但是，墨守陈规，

对现行的义务教育政策一成不
变，也不是积极的应对措施。

不可否认，将学前教育拒于义
务教育大门之外，已产生了不少问
题，严重制约了学前教育的健康发
展。比如，由于学前教育没有纳入
义务教育的体系，造成由地方财政
投入的公办幼儿园屈指可数，“入
园难”和“入园贵”已成为子女教育

“第一难”。近年来，每逢全国“两
会”，都有代表委员建议将学前教
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受到了教育
界和孩子家长的广泛关注。

安庭委员的建议是个好主
意，具有可操作性。为此，应通过

立法，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
范畴，监督和激励地方政府重视
和支持学前教育。事实上，这个
问题也获得了政府重视和政策
呼应。我国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
出，要“加大政府投入，大力发展
公办幼儿园，积极扶持民办幼儿
园”。遗憾的是，纲要并未明确将
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这
也导致一些地方在重视和支持
幼儿园建设上打了折扣。

只有修改教育立法，改革学
前教育投入体制，扭转幼儿园资
源紧缺的现状，才能从根本上破
解子女教育“第一难”。换言之，

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学前教育的
制度定位问题，才能够为幼儿园
创造良性发展的环境。比如，公
办与民办并存的幼教资源，可供
公众自由选择，既可以让绝大多
数家庭的孩子共享公办园提供
的“免费蛋糕”，又可以让少数富
家子弟享受到由民办园提供的

“收费薯条”。特别是，当公办园
不再稀缺，权力也失去了异动的
欲望，大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
上，共享教育公平。

降低离婚率，要“冷静”也要减压
□本报评论员 朱文龙

为减少轻率离婚、冲动离婚，
民法典草案拟引入“离婚冷静
期”，明确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
婚登记申请之日起30天内，任何
一方不愿离婚的，可撤回离婚登
记申请。全国政协委员、最高人民
法院副院长李少平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离婚冷静期有它的合
理性，也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早在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
就曾下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
展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
试点工作的意见》，要求“要在诊

断婚姻状况的基础上，注意区分
婚姻危机和婚姻死亡，积极化解
婚姻危机，正确处理保护婚姻自
由与维护家庭稳定的关系”。某种
程度上，设置“离婚冷静期”就是
对此的现实回应。

正如李少平所说，通过“离婚
冷静期”，可以让当事人慎重地、
考虑成熟后再行使自己的离婚权
利，进而避免了许多冲动离婚的
情况。从这个角度来说，离婚冷静
期有着挽救婚姻的良善初衷，起
到了维护家庭稳定的作用，因此
有设置的必要。此前，有观点认为

“离婚冷静期”的设置影响了“离

婚自由”。其实，这个想法是误解
了“离婚冷静期”。不论从法律依
据上看，还是从伦理常识上讲，离
婚冷静期是为了保护那些因一时
冲动而想离婚的夫妻的利益，从
而保护家庭成员尤其是孩子的生
活不受伤害，不能简单地将离婚
冷静期等同于限制离婚自由。

近十几年来，我国离婚率屡
创新高。许多家庭变得如此“脆
弱”，究其原因，从微观上来看，是
夫妻双方的感情出现了问题，但
从宏观上分析，很多夫妻离婚都
有其相似的问题和共性，比如生
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过大等。当

这些外部压力传导到家庭内部
后，极易引发夫妻矛盾，进而导致
婚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给
了夫妻双方“离婚冷静期”，冷静
之后还是容易“战火”重燃。

要降低离婚率，仅仅设置“离
婚冷静期”是远远不够的。为此，
除了夫妻双方要有更多的包容与
沟通之外，相关部门也要打出一
套“组合拳”，不仅要设置“离婚冷
静期”，还要努力提升社会治理水
平，加强民生保障力度，提升公共
服务水平。相关部门应在就业、教
育、养老等方面持续发力，对所存
在的“难点”“痛点”进行及时解

决，尽可能地减轻家庭的外部压
力，减少引发夫妻矛盾的“导火
索”，提高夫妻双方在工作生活中
的获得感与满足感，促进家庭和
睦幸福。

其实，针对高离婚率，不少国
家都采取了一定的公共干预措
施。比如美国，除了延长离婚程
序，还推出了“健康婚姻”计划，由
政府买单，在社区中建立干预离
婚的机制，让人们在申请离婚前
或在申请离婚的过程中，到专门
机构接受婚姻咨询和培训，起到
了较好的效果。其中的先进经验，
值得我们借鉴。

要降低离婚率，仅仅设置“离婚冷静期”是远远不够的。相关部门也要打出
一套“组合拳”，努力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加强民生保障力度。

葛评论员观察

■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义务学前教育”，有条件的不妨先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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